


1.项目概况 

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拟投资 2627.08 万元，租赁上海赟

哲实业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汇通路 268 号已建空置厂房建设本项目，建筑面积

5138.13m2，建成后主要从事电芯、电池包、电池模组电性能及安全环境测试，测试样

品为锂电池，样品由新能源电池厂商提供。本项目建成后测试规模为单电芯 500 个/年、

电池模组与电池包 160 个/年。 

本项目员工人数拟定为 30 人，实行 1 班制，每天工作 8 小时（8：00—12：00，13：

00-17：00），年工作时间为 300 天，不设食堂、浴室、宿舍。 

2.建设项目与周围环境规划的相容性 

2.1 产业政策 

本项目不属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中“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

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  、《上海工业及产业性服务业

指导目录和布局指南（2014 年版）》以及《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限值和淘汰类

（2020 年版）》中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 

2.2 规划相容性 

本项目与《关于印发<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沪府发[2021]19

号）、《上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治理方案》、《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上海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沪府发[2022]7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要求相符。 

3.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不涉及常规污染物，根据《2023 上海市嘉定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3

年，上海市嘉定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指标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

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项

目所在评价区域为达标区。 

本项目排放的特征污染物非甲烷总烃、镍及其化合物、锰及其化合物、钴及其化合

物、磷酸雾、环氧乙烷无国家或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因此不开展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氟

化物、氮氧化物的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引用《2022 年嘉定工业区（北区）环境质量状况年

报》公布的监测数据，引用数据的监测点位为 G2 天华社区（本项目距离工业区东边界



G2 监测点的距离约 2100m，引用监测数据的监测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符合编制指南

要求的可引用建设项目周边 5km 范围内近 3 年的现有监测数据的要求）。 

根据《上海市嘉定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3 年）》：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对全区总体水质进行评价，2023 年，Ⅲ类水质断面占 84.2%，Ⅳ类水

质断面占 15.8%，无 V 类和劣 V 类水质断面。主要指标中，氨氮年均浓度为 0.43mg/L，

较 2022 年下降 25.9%；总磷年均浓度为 0.144mg/L，较 2022 年下降 8.9%；高锰酸盐指

数年均浓度为 3.6mg/L，与 2022 年持平。 

2023 年，嘉定区主要河流水质为 III 类~IV 类；其中，横沥河 6 个断面水质为 III

类、2 个断面水质为Ⅳ类，盐铁河 3 个断面水质为 III 类、1 个断面水质为 IV 类，顾浦

河 1 个断面水质为 III 类、1 个断面水质为 IV 类，练祁河 2 个断面、新娄塘河 3 个断面

水质为 III 类，蕰藻浜 3 个断面水质为 III 类、2 个断面水质为 IV 类。与 2022 年相比，

氨氮年均浓度下降-20.5%～33.9%，总磷年均浓度下降-7.3%～19.3%。 

4.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 

本项目工程设施建设等均在已建成的原厂房建筑主体的基础设施条件下加以完善，

基础设施如水、电、排水系统和管网系统等均依托现有厂房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无大

规模基建工程、内部格局改造，仅为设备安装与调试，故对周围环境影响强度小，时间

短。 

1、废气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废气主要为设备安装产生的少量粉尘。施工场所位于现有厂

房内，且工程量不大，时间较短，少量粉尘废气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2、废水 

本项目施工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NH3-N、

SS 等，生活污水利用厂区现有污水管网，全部纳管排放，不会对周边地表水产生明显

影响。 

3、噪声（振动） 

本项目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安装时的钻孔、敲打、锤击等机械噪声。施工场所

位于室内，且无高噪声施工设备，钻孔、敲打等噪声经建筑物阻挡后，对敏感点造成的

影响很小。施工时应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

间 70dB(A)，夜间 55dB(A)），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施工工作尽量在昼间进行。根据《上



海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沪环保防[2016]243 号），本市行政

区域内除特殊施工工序外，禁止建设工程从事夜间施工，如需夜间施工，应向相关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申请，获批后方可施工。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弃包装材料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设备安装产

生的一般包装材料、容器委托回收单位回收利用，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总体而言，只要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及上海市相关规定，合理安排施

工时段、使用施工设备，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施工期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且施工期影响将随本项目的建成而消失。 

5.项目营运期环境污染控制对策建议 

按照我国环保法的规定，凡从事建设项目，其防治污染的环保处理措施必须实行“三

同时”原则，即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希望建设方严格执行

“三同时”的规定。 

5.1 大气污染影响及控制措施 

实验室配置 2 套废气处理装置，挤压试验、电池外部短路试验，电池过充/过放试验，

电池包外部火烧试验，电芯火烧试验，电芯高温试验等测试区域产生的挤压试验废气、

短路测试废气、电芯高温测试废气、电芯火烧测试废气、燃烧废气，经 1#烟气处理系统

处理，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筒（DA001）排放，排风量为 30000m3/h； 电池包

热失控试验产生的热失控废气，经 2#烟气处理系统处理，处理后通过 1 根 15m 高排气

筒（DA001）排放，排风量为 80000m3/h。 

废气处理系统发生非正常工况，导致处理措施达不到应有效率等情况下，可能发生

废气的非正常排放情况。为了及时发现与控制废气非正常排放，项目定期检查维护废气

治理设备。针对非正常工况下废气处理设施处理效率降低，对静电除尘器及活性炭吸附

装置设置压差计报警，日常对碱液洗涤塔pH值进行测量，连续测量并记录治理设施控制

指标温度、压力（压差）、时间和频率值，发现异常立即处理，及时清理或更换 滤芯、

更换活性炭，以保障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安装压差计，采用手持式VOCs检测仪作

为日常管理的监控手段，记录排放浓度，出现浓度明显升高情况下立即更换更换活性炭，

活性炭每年至少更换一次。 

5.2 水污染影响及控制对策 



本项目排放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为冷凝水、冷水系统清洗废水、纯水制

备浓水。冷水系统清洗废水排放量为 7.2t/a，纯水制备浓水排放量为 0.8t/a，外环境冷凝

水排放量为 1.5t/a，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405t/a，纯水制备浓水、冷水系统清洗废水、外环

境冷凝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cr、SS，本项目外环境冷凝水主要为空气中的水分，清洗废

水主要为水箱后的净水；纯水制备浓水为含盐分的尾水，水质较简单且产生浓度较低，

可达到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18)表 2 三级标准要求，因此可与生活

污水一并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上海嘉定新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5.3 噪声污染影响及控制对策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设备以及环保风机等，类比《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

术导则》(HJ2034-2013)相关设备噪声源源强及设备厂家提供的数据，噪声源强为

60~80dB(A)。经采取基础减振、建筑隔声等综合性降噪措施，项目四周厂界噪声贡献值

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要求：昼间

≤65dB(A)，夜间不生产。因此，本项目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周边环境

的声环境质量。建设单位必须切实落实在相关章节提出的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5.4 固体废物污染影响及控制对策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三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经收集后暂存于固废存放区，委托合法合规单位回收利用处置；危险废

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危废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经采取上述措施后，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均得到合理可行的处置，固废处置率 100%，

符合环保要求。因此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5.5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影响及控制对策 

土壤和地下水保护应以预防为主，减少污染物进入土壤和地下水含水层的机会和数

量。针对本项目可能发生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

护、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从污染物的产生、入渗、扩散、应急响应全

方位进行控制。 

6.环境风险 

1）泄漏防范措施 

本项目危险废物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储存，均铺设环氧地坪，设置地沟；同时厂区

配备黄沙、吸附棉等吸附材料。一旦发生泄漏事故，可立即使用黄沙、吸附棉等其他

吸附材料进行吸附，防止进一步扩散，收集的废液或吸附物作为危险废物，委托有危



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 

2）火灾防范措施 

①项目的总平面布置应根据生产性质、工艺要求及火灾危险性的大小等因素，预

留相应的防火安全距离；建立完备的消防系统等。 

②企业应强化安全、消防和环保管理，建立管理机构，制订各项管理制度，加强

日常监督检查。 

③存在火灾隐患区域按要求配备相应消防器材，并定期检查，确保消防器材能随

时使用。 

④设立厂内应急指挥小组，并和当地事故应急救援部门建立正常联系，一旦出现

事故能立刻采取有效救援措施。 

建设单位应根据《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

要求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报区生态环境局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